河北徐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2023年度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按照省财政厅、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价及抽查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亲自谋划部署，严格按要求分项目进行绩效自评。现将自评工作汇报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bookmark: _GoBack]根据省、市、区文件精神，我单位成立了由开发区管委会书记任组长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明确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及步骤时限等，由主管副职、财政局专门负责项目自评工作。52个预算项目总计36731.84万元，自评得分 90分以上的49个，得分60至90分0个，60分以下3个（结转下年项目1个，账户利息1个，当年未执行项目1个）。其中，抽查项目2个，分别是解决遂城镇大次良村应入园未入园企业搬迁补偿资金、项目专项资金，“解决遂城镇大次良村应入园未入园企业搬迁补偿资金”基本情况是为加快开发区建设，对遂城镇大次良村10家企业进行搬迁补偿；“项目专项资金”基本情况是主要侧重于徐水经济开发区内重点项目工作，用于维持开发区管委会的正常运转，用于争取、引进和推进重点项目工作的办公经费、运转费用以及园区内小项目的正常实施。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每个预算项目都严格落实事前、事中、事后专项监督机制，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和拨付资金，并落实到位。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督和管理，按序时支出进度合理分配资金，并严格审查项目手续，手续齐全再进行项目资金的拨付。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在此次绩效自评工作中，绩效自评小组认真组织、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各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确认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项目整体支出情况较好，预算编制比较科学，财政财务制度健全且执行情况良好。所列52个项目涉及上解棚改贷款回购资金、招商引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领域。针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时，以每个预算项目确定的项目绩效目标为依据，将每个预算项目各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实现程度）与年初设定的预期值相比较，逐项评定每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预算项目自评最终得分。通过对比分析，每个预算项目均按预期的绩效目标完成，除“预拨省级自然资源重点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资金”项目结转下年、“2023年单位其他资金”账户利息上缴国库、“偿还2023年隐性债务资金”根据区财政局预算调整，实际支付金额与年初预算金额差距较大、“风帆产业园项目建设资金”年中因政府性基金受省厅管控，当年未执行外，其他48个项目总体完成率及预算执行率均达到了100%。
开发区管委会强化内部管理，严格执行财经制度和规定，制定财务管理办法，规范资金管理，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绩效评价及时，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报告内容完整。职责履行上收效较为明显，为开发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我单位通过部门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年初绩效目标设定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基本能够实现，大部分项目能够按照预期目标完成，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完成较好，群众满意度较高。但个别项目存在预算执行率低、绩效目标内容不够恰当适宜，分析原因主要是在项目执行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以及遇到一些不可抗力，建议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最大限度做好预算项目的准确性与执行力。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通过对2023年所有预算项目进行绩效自评，认真总结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进一步完善项目申报、实施、绩效评价工作流程，健全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明确项目事前、事中、事后专项监督流程和监督机制，确保新的项目实施的科学合理、清晰准确。对拨付上级财政的专项资金（如上解棚改贷款回购资金），建议主管部门提前明确资金文件下达时间，便于预算项目的执行、管理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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